
 

证券代码：002417          证券简称：深南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9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核查发现全资子公司江苏深南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南信息”）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行为，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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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亿钱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钱贷”）与

上海前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前隆”）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



 

2019 年 6 月 14 日签署了《合作协议》，由上海前隆推荐借款人在亿钱贷平台发

标，向亿钱贷平台出借人申请借款。为保障上海前隆推荐的借款人向亿钱贷平台

全体出借人借款所形成的债务的履行，保障出借人债权的实现，深南信息作为保

证人，为上述合作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

人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所提供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罚息、

复利等相关费用，以及亿钱贷平台居间服务费。针对上述担保，深南信息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与上海前隆等相关方签署了《委托担保合同》，并向亿钱贷全体出借

人及亿钱贷出具《保证担保函》，担保总额（借款本金余额）为本金 2 亿元。上

海前隆以及其他相关方就上述担保事项对深南信息提供反担保。 

二、违反的相关规定 

   上述担保行为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程序，也未按照

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规定告知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部，导致相

关事项未能及时披露。 

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3.1 之“（四）公

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

重的”情形，不需要提请深交所对公司股票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三、公司的自查情况 

公司知悉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后，高度重视，立即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核查，目前未发现公司存在其他违规担保行为。 

四、可能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违规担保本金余额为 2,330.1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77%，上述违规担保存在被债权人行使担保权从而造成损失

的风险。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担保事项尚未解除，但未涉及诉讼，被担保方

推荐的相关借款尚未逾期，目前未发生需要深南信息偿付的事项。 

五、公司采取的整改措施 

公司将严格核查出现上述违规对外担保的原因和具体事项的执行情况，加强 

内部控制，系统梳理公司的审批流程，立即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整改，并对本次违

规担保的相关责任人采取内部问责，同时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重要岗位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公司规范运作的意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

情形。公司已函告亿钱贷立即停止对上海前隆所推荐的资产放款，并加强对已放

款资产的贷后管理工作。后续公司将通过采取与被担保人积极协商解除担保协议

等有效措施妥善解决上述违规对外担保问题，并持续关注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鉴于公司本次违规担保事项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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